



江夏区2026年度市级农作物种业研发与
推广支持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市农作物种业研发与推广支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武农办〔2026〕14号）文件精神，现制定《江夏区2026年度市级农作物种业研发与推广支持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项目目标
本项目以发展农作物种子种苗产业为重点，通过市级财政资金支持做到种子研发、推广、加工储藏能力进一步提升，推动全市农作物种业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补贴标准及用途
（一）支持农作物种业研发。自主研发农作物品种年推广（含出口，下同）面积达到20万亩，奖励10万元；年推广面积达到50万亩，奖励30万元；年推广面积达到80万亩，奖励60万元；年推广面积达到120万亩，奖励100万元。
（二）支持种业平台建设。对在我区开展农作物种子种苗生产、科研基地建设的种业企业，其种业生产、科研设施、附属设施以及购置与种业发展直接相关的设施设备，实行“以奖代补”方式扶持，按照项目总投资额的30%给予补贴，单个项目补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三）支持种业服务全市农业。对2025年在我区油菜制种的农作物种业企业，制种面积达到500亩以上的，按照500元/亩/年的标准给予补贴。每个企业常规种子制种每年最高补贴25万元。
三、实施时间
种业服务全市农业的油菜制种项目，实施时间为2025年7月1日—2026年6月30日。其他农业种业支持政策实施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日—2026年11月30日。
四、项目申报程序
按照自愿申报、自主建设、先建后补的程序，实行申报、评审、公示到补助发放全过程跟踪管理，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一）企业自主申报
注册地或项目所在地在江夏区且符合条件的种业企业，向区农业农村局自主申报，已获得各级各类财政资金支持的同一补助内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项目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1.企业具备基础条件的相关证明。
2.项目申请。企业向区级农业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需加盖企业公章。
3.根据项目要求，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4.企业申报项目类别所需提交的证明材料（详见附件）。
5.《诚信承诺书》。企业及法人承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违反诚信的企业和单位，实行项目立项一票否决。
6.其他相关材料。
（二）组织评审。区农业农村部门根据申报情况，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联合评审，确定项目实施主体和项目实施内容。
[bookmark: _GoBack]（三）结果公示。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确定项目实施单位。
五、相关要求
（一）申报资料应客观、真实、准确、齐全，佐证材料应清晰明了。凡弄虚作假的，取消申报资格。
（二）项目申报材料要求用A4纸装订成册，一式三份，同时报送电子档材料。
（三）项目申报时间：从公布之日起至2026年05月19日止。
联 系 人：张倩   联系方式：027-88390767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农业农村局种养业科（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大道148号）

附件：1.江夏区2026年市级农作物种业研发与推广支持项目申报表
2.项目申报证明材料清单

                     江夏区农业农村局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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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项目申报证明材料清单

一、申报种业自主研发奖励项目需提交材料
（一）自有研发团队人员资料。自有研发团队5人以上，团队人员职称、学历、劳动合同、薪酬支付、社保缴纳及研发支出等相关证明，研发团队核心成员的专利、成果等。
（二）自有研发基地资料。自有研发基地的所有权属（或土地流转、或长期租赁）、实验室等固定场所的相关证明。
（三）自主研发品种资料。企业为品种第一选育人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或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以外的品种，提供企业为品种第一选育人的自主研发品种证明。
（四）自主研发品种种子生产销售资料。企业自主研发品种具有完备的种子生产、销售档案，生产、销售的合同、销售正式发票（并备注品种名称）、调运、银行往来账款等相关证明材料，出口的种子需有出口相关证明材料。
（五）自主研发品种推广面积测算资料。自主研发品种推广面积指自主研发单个品种的种子当年推广面积。每个企业申报的推广面积奖励不能超过3个品种。自主研发品种已转让或联合开发的，由品种自主研发企业和转让企业或联合开发企业共同申报。
单个品种推广面积测算由企业据实提供，以所销售的种子量和亩用种量计算，亩用量按审定公告或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亩用种量计算，取最大亩用种量，并提供亩用种量依据资料。
二、申报种业平台建设项目需提交材料
（一）建设选址在江夏区范围内。
（二）建设基地有明晰的土地权属（或土地流转手续完备），长期租赁的需10年以上的租赁期。种质资源库、仓储、加工、检验等设施产权明晰。
（三）完备的建设实施方案，符合相应的建设标准。
（四）具备建设的资金基础，银行资信证明、近2年企业财务审计报告。
（五）提供建设前不同角度全景照片4张以上。
三、申报服务全市农业补贴项目需提交材料
（一）种子生产基地在江夏区范围内。
（二）种子生产基地的土地流转、代制等证明。
（三）当年种子生产的计划、现场等。
（四）制种面积500亩以上的制种档案、种子调运、银行往来、财务等的相关证明。
（五）所制品种具有明晰的种子生产权。
（六）申请常规种子制种补贴，需提供所制常规种子品种当年销售量大于500亩制种量的相关证明，包括销售档案、银行往来、销售合同、调运、财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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